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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作为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我们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公司独立董

事年报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认真审议董事会

各项议案，并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

用。现将 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组成情况 

2015年 2月 27日，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董事会，第十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分别是伍爱群先生、张华峰先生和刘继通先生。 

我们在任职期间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独立

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 2015年度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我们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忠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积极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作为独立董事，我们

对公司送发的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沟通，

深入了解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等情况。报告期内，我

们参加了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事先均

以专业的角度对会议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再行表决，

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

2015 年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专门委员会

实施细则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独立董事 2015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 

经董事会十届七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将所持控股子公司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泰山能源”）56%股权以 58,800.00万元出售给了控股股东天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科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重组

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我们事先认可。公司聘请了上海东洲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并出具了评估

报告。我们认为，公司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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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评估报告》

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0,45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8%。报告期内，公司为上海怡

达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提供两笔 2,00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起始日为 2014年 11月 10日、11月 26日，担保到期日为 2015

年 11月 9日、11月 25日，上述担保均已履行完毕。我们认为，公

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公开、及时、完整，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权益的情况。 

2015 年度，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信息披露均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披露的

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

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 

（四）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及薪酬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后，经提名委员会提议，根据董事长和

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完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我们认为,

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未发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条款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我们根据公司 2015 年度各项经营指标的执行及完成情况，经审

核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年度薪酬的发放情况予以认可。 

（五）业绩预告情况 

由于公司于 2014年 11月完成收购游久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游久时代”）100%股权，游久时代成为了公司全资子

公司，2015年公司对其全年净利润进行合并；以及公司于 2015年 10

月完成出售泰山能源 56%股权, 形成相应投资收益的原因，公司预计

2015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2016 年 1 月

29日，公司发布了 2015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我们认为，公司及时

发布的经营业绩预盈公告，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信息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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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金分红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4 年度母公司报表实现

净利润-13,656.77万元，年初未分配利润 9,884.81万元，当年累计未

分配利润-3,939.06 万元。经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鉴于母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我们认为，该方案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14年 11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方式向天天科技发行 9,190.031 万股，作为对其募集资金支付交易对方

的现金对价；向游久时代股东刘亮先生、代琳女士和大连卓皓贸易有限

公司分别发行 8,563.9603 万股、7,748.3451 万股和 2,067.7570 万股

作为对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对价。同时，刘亮先生、代琳女士承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游久时代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 

亿元、 1.20 亿元、1.44 亿元；持有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及股东进行

了股份限售承诺。我们认为，公司及股东诚信履行了上述相关承诺。  

    （八）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完成了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工作。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确保

了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

和其他内控监管要求，公司进一步完善、优化了内控制度体系，对《公

司章程》、《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进行了修订。建立健全有效的内控

制度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夯实基础。我们对公司内控的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解后认为，公司的内控制度能够涵盖公司层面和业

务层面的各个环节，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十）计提资产减值情况 

经董事会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对长期股权投资计

提减值准备10,845.91万元；经董事会十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5年半年度对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分别

计提减值准备1,453.96万元、781.98万元、3,028.79万元和3,399.62

万元。我们认为，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上述事项的提议、审核、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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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体评价 

2015年，我们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理解、支持下，

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站在独立的角度为公司规范

运作、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体系、防范经营风险及重大项目

决策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意见，起到了应尽的责任，切实维护了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2016 年，承载着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厚望，

我们将一如既往忠实勤勉、认真负责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运用自身专

业知识，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更好地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

合法权益。 

特此报告。 

 

 

 

 

 

伍爱群 

                                          独立董事：张华峰 

                                                刘继通 

  二Ｏ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